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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3              证券简称：*ST 新都            公告编号：2017-05-17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仲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已立案受理 

 仲裁申请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一、本次仲裁事项的受理情况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申请人”）因与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合同纠纷向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已经

受理并出具《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2017）穗仲案字第3360号】。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1、申请人：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深圳市罗湖区春风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陈辉汉 

2、被申请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183-187号大都会广场43楼（4301-4316房） 

法定代表人：孙树明 

3、纠纷起因 

2016年4月25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恢复上市协议》。2016年5月3日被申请人出具《广发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之恢复上市保荐书》，认为申请人

已经具备恢复上市的法定实质条件，申请人于同日向深交所提出恢复上市的申请，

深交所于2016年5月9日受理申请人恢复上市的申请。 

2017年4月28日，被申请人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出

具的《关于提请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调整2015年度非经常性损益及相关信

息披露的函》（天健湘[2017]2号）及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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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于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经常性损益数据的进一步说明》（天

健函[2017]2-41号）为由，在未与公司沟通的情况下，向深交所撤回由其出具的

与申请人恢复上市相关申请文件。 

公司认为，被申请人作为专业的证券市场中介机构，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未

尽合理注意义务，存在严重过失。申请人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2017年5月10日向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4、仲裁请求 

（1）裁决解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发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推荐恢复上市协议》； 

（2）确认被申请人在担任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恢复上市中介机构工作

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并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退还恢复上市推荐费200万元

并赔偿违约金150万元； 

（3）裁决被申请人在全国性证券类报纸向申请人及申请人全体股东登报道歉； 

（4）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的全部仲裁费。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裁决事项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已经受理，尚未审理。 

四、本次公告的裁决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可能的影响  

本裁决事项尚未审理，公司暂时无法判断上述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期后利

润的影响。 

五、其他 

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公司将根据上述仲裁事

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2017）穗仲案字第 3360 号】仲裁申请书 

2、【（2017）穗仲案字第 3360 号】受理仲裁申请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5月 16日 




